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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網】本府於本年 3月 11 日，假創新學院辦理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座談會 【活動訊息網】本府於本年 3月 11 日，假創新學院辦理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座談會 

【溫馨關懷坊】轉念 【溫馨關懷坊】轉念 

【法規看過來】考試院修正公布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 

【人員在這裡】陳明益等 25 人異動。 

【標竿學習專欄】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心得報告財政稅務局人事室主任-方彩鳳 
【靜思語】靜思語錄 

【訊息預告網】102 年度第 2次人事會報、「復刻回憶 心路線」科長級參訪活動、薦任非主管人

員潛能開發班研習、「五星團隊 五心服務」人事業務實務案例研討會…… 

 
       

   
活動訊息網 人生如夢如戲。令人

煩惱的是，我們經常

讓夢凌亂得不由自

主，迷迷茫茫地拿錯

劇本演錯戲。理出一

個明明朗朗的好夢，

人生才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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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報訊】本(102)年 3 月 11 日配合銓敘部

辦理第 24 場次「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座談

會」，由銓敘部吳專門委員俐澐主講，參加

人數包括本縣現職及退休公務人員計 240 人

（圖 1）。又本年 3 月 19 日配合教育部辦理

「教育人員年金制度改革座談會」，由教育

部黃專門委員靜華主講，包括本縣現職及退

休教育人員參加座談（圖 2）。 

 

溫馨關懷坊 
轉念 

有時候，我們感覺走到了盡頭， 

其實只是心走到了盡頭。 

再深的絕望，都是一個過程， 

總有結束的時候，迴避始終不是辦法。

鼓起勇氣昂然向前，或許機遇就在下

一秒。 



 
 
 
 
 
 
 
 
 
 
 
 
 
 
 
 
 
 
 
 
 
 
 
 
 

 
 

本府於3月28日(星期四)於創新學院2樓禮堂辦理「天

然災害通報作業研習」，邀請嘉義氣象站宋主任聰助講

授「氣象與防災」、地震測報中心呂副主任佩玲講授「地

震與防災」、農委會水保局楊副工程司永祺講授「土石

流警戒通報作業及發布程序」、本總處李專門委員宜興

講授「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實務」，並協同本

處沈處長德蘭與參訓人員進行綜合座談，會中就「天然

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內容進行討論，如天

然災害之定義範圍、災害型態及新增土石流災害之規

範。 

 

【本報訊】為配合國家政策及革新措施，使中央制定之政

策能確實於地方執行，以溝通國家前瞻政策願景，掌握焦

點政策方向，善用行銷策略成功經營城市形象，聚焦本縣

產業發展議題，以提昇縣政團隊行政成效，本府於 102 年

3 月 7 日於本縣創新學院，辦理政策轉介與城鄉行銷研習。

邀請大葉大學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助理教授陳月娥講

授「性別平等政策、觀念與實務」、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

處處長廖耀宗講授「城鄉風貌經營與行銷」，期性別平等

概念成為本縣公務人員共享的基本價值，並使重點產業打

進國際市場，與全球同步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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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重點如下： 

一、各機關應視機關特性、業務性質及發展目標等，採行激勵措施，以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

養及工作績效。二、各機關為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得採行之方式。三、對公務人員個人或

團體具有優良事蹟者給與即時獎勵。四、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之具體事蹟。五、模範公務人員

之主辦機關增列地方議會，另增訂主辦機關及所屬機關現有職員總人數得選拔之名額限制及

選拔原則。六、彈性規定模範公務人員獎金額度，並新增給予公假請畢之期限。七、公務人

員傑出貢獻獎之遴選對象不以曾獲選模範公務人員者為限，並新增團體獎項及修正參選事

蹟。八、模範公務人員之消極條件，並增訂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消極條件。九、公務

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應兼顧官等、職務、性別、機關別等因素。十、公務人員傑出貢獻

獎之獎勵方式及獎金額度，並新增給予公假請畢之期限。 

十一、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或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事後如發現有不實情事之處理方

式。（本府本年 3月 19 日府人考字第 1020049339 號函） 

 

 
一、鑒於原「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規範內涵為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

績效激勵相關事宜及實施措施，為期名實相符，考試院於 102 年 3 月 12 日以考臺組貳二
字第 10200020921 號令修正發布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潛能激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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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辦法全文如下： 
 

第 一 條    為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激勵工作熱忱、提高服務品質及工作績效，特訂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有關公務人員之激勵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依本辦法行之。 

第 三 條    本辦法適用之對象如下： 

一、行政機關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 

二、公營事業人員。 

三、聘任、聘用、僱用及約僱人員。 

四、公立學校職員。 

前項人員，不包括公立學校校長及教師。 

第 四 條    各機關為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應視機關特性、業務性質及發展

目標等，採行激勵措施。 

前項激勵實施方式及具體作法規定，由銓敘部訂定之。 

第 五 條    各機關為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得採下列方式行之： 

一、建立明確之公務倫理規範，各級主管人員並應以身作則，確實考核所屬

人員生活言行。 

二、充實圖書設備，成立讀書會，藉由相互討論，激發人性積極面，提昇生

命意義。 

三、開辦文學、藝術等人文素養課程，培養對生命觀照及社會關懷之美德。

四、定期舉辦與品德修養及公務倫理相關之專題演講、研討會或徵文等活

動，推動心靈革新與型塑良善治理。 

五、鼓勵所屬人員參與社區服務及志願服務，激發服務熱忱。 

六、定期公開表揚機關內熱心公益或品行優良足資表率者。 

七、其他適當方式。 

第 六 條    公務人員個人或團體在本機關內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ㄧ者，個人得頒給新臺幣

五千元以下等值之獎勵；團體得頒給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等值之獎勵： 

一、盡忠職守，任事負責，及時回應民眾需求，辦理為民服務業務，經評選

服務績優。 

二、熱心服務，不辭勞怨，積極解決重大問題，確有成效。 

三、依機關訂定之推動參與建議措施，提出創新改善意見，經評估採行確有

成效。 

四、提出研究發展成果或興革措施，經採行確有成效。 

五、執行專案計畫或臨時交辦事項，圓滿達成任務，有具體績效。 

六、團體績效評比結果，達成目標且表現優良。 

七、其他工作表現優良且績效卓著。 

前項獎勵方式、名額、核定程序及表揚等規定，中央機關由中央二級或相當

二級以上機關，地方機關由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

議會訂定之。 
 

 
 
 
 
 
 
 
 
 
 
 
 
 
 
 
 
 
 
 
 
 
 
 
 
 
 
 
 
 
 
 
 
 
 
 
 
 
 
 



 
 
 
 
 
 
 
 
 
 
 
 
 
 
101 年度人事業務績效考核績優機關心得分享 
 

機關組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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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廉潔自持，不受利誘，有具體事實，足資表揚。 
二、熱心公益，主動察覺民眾急難，適時給予協助，事蹟顯著。 
三、持續參與社會服務，獲得高度肯定，提昇公務人員形象。 
四、主動積極，戮力從公，行為及工作上有特殊優良表現，且服務態度優良。

五、對經辦業務，能針對時弊，提出重大革新措施，經採行確具成效。 
六、對上級交付之重要工作，能克服困難，圓滿達成任務。 
七、辦理為民服務業務，工作績效特優且服務態度良好。 
八、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為公務人員表率。 

第 八 條    模範公務人員之選拔，中央機關由中央二級或相當二級以上機關，地方機關由

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辦理，每年定期舉辦一次。

前項主辦機關及所屬機關依現有職員總人數得選拔模範公務人員名額如下： 

一、未滿一百人者，採逐年累計方式，於人數滿一百人期間內，選拔一人，

至滿一百人之次一年度起，重行起算。 
二、滿一百人未滿五百人者，得選拔一人。滿五百人未滿一千人者，得選拔

二人。滿一千人者，得選拔三人；其後每滿一千人，得增加選拔一人；

尾數未滿一千人者不計。 
第一項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依符合條件人員之優良事蹟從嚴審議，考量機關

官等員額之配置比率，並以最近五年內未曾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者為優先。其審

議及公開表揚方式等規定，由各主辦機關訂定。 

第 九 條    各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將上年度符合選拔條件之人員，報送各該主辦機關。

各主辦機關應組成審議小組公正審議，於每年六月底前將審議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核

定後，應登載於被選拔者個人人事資料中，並函送銓敘部登記備查。 

第 十 條    各主辦機關應公開表揚獲選之模範公務人員，頒給獎狀一幀及獎金最高新臺幣

五萬元，當年度並給予公假五日。 

第十一條    現職公務人員個人或團體，於第八條第一項機關推薦參選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

獎截止日前五年內，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得頒給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一、基於本職專業，長期致力於公益服務，照護弱勢，奉獻社會，事蹟卓著。

二、積極參與社會及國家事務，實踐熱愛生命、行善關懷、追求正義等，改

善社會風氣，具重大貢獻。 
三、在工作中有發明、創造，為國家取得顯著經濟效益及增進社會公益。 
四、提出重大革新方案，建立制度有顯著成效。 
五、維護公共財產，節約國家資源有顯著成效。 
六、防止或挽救重大事故有功，使國家和人民利益免受或減少損失。 
七、搶救重大災害、危險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奮不顧身，處置得宜，對維

護生命、財產有重大貢獻。 
八、查舉不法，對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寧或澄清吏治有重大貢獻。 
九、為國家爭得重大榮譽或利益有具體事蹟。 
十、其他具體傑出事蹟值得表揚。 

 

第 七 條   現職公務人員品行優良且上年度在本機關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者，得被選拔

為模範公務人員： 



 
 
 
 
 
 
 
 
 
 
 
 
 
 
 
 
 
 
 
 
 
 
 
 
 
 
 
 
 
 
 
 
 
 
 
 
 
 
 
 
 
標竿學習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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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人員(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人員)自殺死亡得否准予辦理撫卹疑義一案。 

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本年 3月 12 日總處給字第 10200269361 號函副本以，本案經行政

院核定，仍宜比照 100 年 1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公務人員撫卹法規定辦理，原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 79 年 11 月 13 日 79 局肆字第 42484 號函及 65 年 7月 12 日局肆字第 11152 號函

就貴部所屬事業人員（非純勞工者），准參照公務人員自殺死亡，有部分情形例外准予

辦理撫卹，作相同處理之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二、依勞動基準法第 84 條規定，公務員兼具勞工身分者，原即應適用公務員相關法令規定。

前開處理情形雖符法制，惟較難兼顧實務、情理，爰該總處亦參酌本案相關機關意見，

另向公務人員撫卹法制主管機關銓敘部提出建議在案。（本府本年 3月 25 日府人福字

第 1020046018 號函） 

一、選拔當年度人選確定前三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

或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或依法官法發命令促其注意、警告之處分。 
二、最近三年內考績（成）、成績考核曾列乙等或相當等次以下或職務評定

未達良好。 

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一、選拔當年度人選確定前，曾受刑事處分、懲戒處分、彈劾、糾舉，或五

年內平時考核受申誡以上或依法官法發命令促其注意、警告之處分。 
二、有前項第二款規定之情形。 

第十三條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應本獎優舉賢之旨，兼顧官   等、職務、性別、

機關別等因素，並以最近五年內未曾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為優先。 

曾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不得以同一事蹟再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第十四條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由考試院主辦，銓敘部承辦，並由第 八條第一項機關推

薦，將符合選拔條件人員及團體之具體事蹟及有關證明文件，函送銓敘部彙整後，

報請考試院審議。 

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由考試院邀請各界公正人士九人至十一人組成

評審委員會審議決定之；委員會由考試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 

個人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得依其傑出事蹟或專業屬性，予以選拔表揚。

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者，由考試院將其傑出事蹟編印專輯，並公開表揚。

前四項遴薦、選拔審議及表揚相關規定，由銓敘部訂定之。 

第十五條    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每年以八人為限，頒給獎座一座、獎金新臺幣

二十萬元及給予公假五日；團體每年以二組為限，頒給獎座一座及獎金新臺幣三十

萬元。 

前項個人給予公假五日，應於表揚次月起六個月內請畢。 

第十六條    獲選為模範公務人員，事後如發現有不實之情事者，各機關應自知悉之日立即

查明並函送主辦機關註銷獲選資格、追繳獎金、獎狀及送銓敘部登記備查。 

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事後如發現有不實之情事者，推薦機關應自知悉

之日立即查明並函送銓敘部報請考試院審議確認後註銷獲選資格，推薦機關並應

於註銷後追繳獎金及獎座。 

第十七條    各主辦機關辦理第六條獎勵及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事項所需經費，得編列年度預

算；辦理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之選拔及表揚所需經費，由銓敘部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選拔為模範公務人員： 



   

 

 

標竿學習專欄 

人事業務績效考核心得報告
機關組第 2 名       財政稅務局人事室主任  方彩鳳  

 

近幾年來台灣民主化深耕的結果，是政府的職能日與俱增，加上政治環境無常，科技快速的

進步，傳統的人事管理已不符時代潮流，須脫胎換骨，師法企業經營的精神與效能，方能順利地

轉型成功（人事管理→人力資源→人力資本）；而在轉換的過程中，陣痛期是必要之惡，只有穩

紮穩打，一步一腳印，「open your mind」，不斷的精進人事業務才能符合環境的變遷，不致被日

新月異洪流所淹沒。 

    曾志朗曾云：「 沒有熱情，不要來當老師」，而我們人事人員何嘗不是呢！101 年財政稅務

局人事業務績效能有好的成績，除有機關首長的支持與肯定外，要歸功於本局人事室服務成員無

與倫比的熱忱及用心，兢兢業業的守護員工權益，例如針對考試分發新入公門的同仁，舉辦溫馨

座談會並協助尋找溫暖的 窩、發動募款救助急難同仁，林林總總

的關懷與作為，念茲在茲營 造機關的幸福感，全心全意地完成機關

與縣府人事處所交付的任 務。 

    本局人事業務績效考核 成績優異的不二法則，個人認為首要是

人事室承辦人員的敬業精 神，把耐心、恆心、服務心發揮地淋漓

盡致，在縣府人事處核定考 核項目公布後，首先積極去檢視應完成

且須同仁配合的項目，並請 各單位之窗口協助跟催。次者，人事業

務績效考核項目如有列入機 關人力面向績效評核之指標，其成績攸

關到同仁年終考績考列甲等 比例；因此，人事單位在執行業務時，

往往會較順利推展。再者， 在人事業務效考核項目中，自訂項目往

往是較困難的一項，個人認為應及早規劃主題，平日就可將素材一一蒐集置入資料夾中，屆時再

倒出來（籃子理論）運用，應可達事半功倍之效果。 

人事行政研究發展之徵文，本縣成績一直未臻理想；我想應要長遠的規劃，可多多鼓勵年

輕的人事同仁，勇敢接受挑戰，甚至可把研究發展之徵文當作進修大學研究所論文的前哨站，如

此一來，可達到倍增效益。囿近年縣府配合國民教育法之規定，本縣學校人事主管之職務增設多

缺，往往約 3至 4年資歷的人事同仁，即可調任人事主管，恐有職務歷練不足之憾。因此，期盼

資深人事夥伴能本著「大雁帶小雁」傳承的師徒制精神，相濡以抹。 

102 年是公教人員退休年金改革修正的共識年，無論現職或者是退休同仁都是人心惶惶、

惴惴不安，身為人事人員的你我，該是展現「暖實力」時候，主動關懷，無差異性的服務，以五

心（愛心、同心、信心、全心、進取心）為主軸，精進人事業務，成為嘉義縣五心服務的人事團

隊。最後，以泰戈爾漂鳥集中的一句詩：「感謝火焰的光，但別忘了那沉默堅強而站在暗處的燈

枱」，與人事夥伴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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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3 月份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陳明益 環境保護局秘書 本府秘書 蘇煒翔 
內政部台南教養

院輔導員 

本府教育處 

科員 

簡雅敏 新港國中幹事 
本府教育處 

科員 
蔡秉杰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建設處 

技佐 

蕭全佑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水利處 

技士 
翁書敏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水利處 

技士 

王勝宏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水利處 

技佐 
楊于世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教育處 

科員 

陳育芳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主計處 

辦事員 
葉冠逸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政風處 

科員 

章嘉芬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主計處 

辦事員 
張永昌 

101 年地方特考

新進人員 

本府政風處 

科員 

謝宗憲 
101 年高考新進

人員 

本府政風處 

科員 
   

 

102 年 3 月份人事人員異動名單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姓名 原任職務 新任職務 

黃椿蘭 本處科員 
朴子國小人事室

主任 
侯玟卉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本處科員 

葉威廷 本處科員 
東石國中人事室

主任 
温善淳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本處科員 

陳毓羚 本處科員 
中埔國中人事室

主任 
顏佑昌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本處科員 

李佳怡 本處科員 
竹崎地政事務所

人事管理員 
張翔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中埔鄉公所人事

室課員 

林昱廷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本處科員 李品儒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大林鎮公所人事

室課員 

張惠君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本處科員 陳柏鈞 

101 年三等特

考分發 

竹崎鄉公所人事

室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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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活 動 主 題 地 點

4月 8日 102 年度第 2次人事會報 創新學院 101 教室 

4 月 11 日 「復刻回憶 心路線」科長級參訪活動(第二梯

次) 

本縣布袋鎮洲南鹽場 

4 月 11 日 精進嘉園-人事業務學習逗陣行 

討論主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中，休假是否改以

小時計之法令與實務 

民雄鄉公所簡報室 

4 月 12 日 精進嘉園-人事業務學習逗陣行 

討論主題:各機關適用職務代理相關法令與實務 

太保市公所會議室 

4 月 16 日  薦任非主管人員潛能開發班研習 創新學院 202 教室 

4 月 18 日 「五星團隊 五心服務」人事業務實務案例研討

會（機關場次） 

創新學院 202 教室 

4 月 19 日 「五星團隊 五心服務」人事業務實務案例研討

會（學校場次） 

創新學院 202 教室 

4 月 20 日 
嘉義縣布袋鎮公所「結鹽-結緣」公教員工未婚

聯誼活動 

布袋遊客中心、鴻順行一

號、洲南鹽場。 

4 月 23 日  科長級研習專班 創新學院 203 教室 

4 月 25 日  氣候變遷專題演講 創新學院 2樓大禮堂 

4 月 25 日至 26 日 102 年度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機關場次) 創新學院 202 教室 

4 月 25 日至 26 日 102 年度兼任兼辦人事業務人員研習(學校場次) 財政稅務局 3樓禮堂 

 

本刊歡迎投稿發表心得或進行意見交流，投稿請逕送嘉義縣政府人事處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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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yh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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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家、林孟柔 

縣政府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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